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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福教〔2022〕57 号

关于做好福山区2022年义务教育段学校招生方案

各义务教育段学校，各幼儿园：

为切实做好福山区 2022 年义务教育段学校招生工作,根据省、

市相关要求，现结合福山区实际情况，通知如下：

一、招生报名与证件审核

1．招生对象

小学：截止到 2022 年 8 月 31 日，年满六周岁，未注册过小

学学籍且符合福山区公办小学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。

初中：有正式注册的 2017 级小学学籍且符合福山区公办初中

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。

2．招生报名方式

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报名：方式一：下载“烟台一手

通”APP，选择“烟台市”-“福山

区”-“教育专区”-“福山区智慧招生平台”，进入报名。方式

二：下载“爱山东”APP，选择“烟台市”-“福山区”-

“民生百事”-“学生教育”-“福山区智慧招生平台”，进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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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。

3.招生报名时间

2022 年 5 月 20 日——6 月 14 日。此阶段开放福山区智慧招

生平台系统，家长如实填报相关信息，按要求上传相关材料并进

行提交。网上报名登记先后顺序与入学先后顺序无关。为避免网

络拥堵，家长可错峰登录系统进行报名。

4.入学证件审核

我区今年将通过烟台市政务信息资源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对家

长所填报的各项信息进行大数据比对核验。对于因特殊原因无法

通过烟台市政务信息资源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在线核验的，要根据

福山区智慧招生平台“我的消息”中通知的线下审核时间和地点，将

相关入学证件原件一次性备齐按时参加现场复核。

审核截止时间为 7 月 5 日。审核通过后，所有信息均无法改

动；审核未通过的，在审核截止时间前可继续进行信息修订并提

交核验。

5.补报名要求

在 6 月 14 日前未能及时完成网上报名的适龄儿童，可于 7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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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日—7 月 15 日，登录“福山区智慧招生平台”进行补报名并

参加核验。对于第一批报名信息审核未通过的适龄儿童，可在本时

间段内修改、补充相关信息，进行补报名并参加核验。信息核验中，

对无法通过大数据核验的儿童，仍将通过福山区智慧招生平台

“我的消息”发送线下审核时间和地点，家长需将相关入学证件原

件一次性备齐按时参加现场复核。

对于第二批报名的适龄儿童，将根据各学校剩余学位情况，

由区教体局统一安排就读学校。

二、招生报名需提供的证件

2022 年拟升入福山区公办小学、初中就读的适龄儿童，需提

供以下证件的原件：

（一）福山区户口的适龄儿童：1．父母、儿童或者其他法定监

护人在福山区有自有房产的：

（1）适龄儿童和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户口本（户口不在

同一户口本等不能明确家庭成员关系的，需提供适龄儿童出生证

明或家长结婚证等其它材料）。

（2）房产证或福山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有房证明；房产

证暂未办理的，提供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和购房发票；棚改、拆

迁的提供拆迁合同或协议，以及居委会出具的具体房产证明。

注：房屋产权为共有的，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或适龄儿童所

占房产比例应大于 50%。

2.父母、儿童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福山区无自有房产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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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祖父母（外祖父母）房产信息的：

（1）适龄儿童、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和祖父母（外祖父

母）户口本（户口不在同一户口本等不能明确家庭成员关系的，

需提供适龄儿童出生证明或家长结婚证等其它材料）。

（2）适龄儿童和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福山区的无自有

房产证明。

（3）祖父母（外祖父母）房产证等房产材料。3.父母、儿童

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福山区无自有房产，提

供租房信息的：

（1）适龄儿童和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户口本（户口不在

同一户口本等不能明确家庭成员关系的，需提供适龄儿童出生证

明或家长结婚证等其它材料）。

（2）租房合同（有效期一年以上）。

（3）适龄儿童和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福山区无自有房

产证明。

（二）非福山区户口的适龄儿童：1．父母、儿童或者其他法

定监护人在福山区有自有房产：

（1）适龄儿童和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户口本（户口不在

同一户口本等不能明确家庭成员关系的，需提供适龄儿童出生证

明或家长结婚证等其它材料）。

（2）房产证或福山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有房证明；房产

证暂未办理的，提供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和购房发票；棚改、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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迁的提供拆迁合同或协议，以及居委会出具的具体房产证明。注：

房屋产权为共有的，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或适龄儿童所

占房产比例应大于 50%。

2．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福山区租赁住房的：

（1）适龄儿童和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户口本（户口不在

同一户口本等不能明确家庭成员关系的，需提供适龄儿童出生证

明或家长结婚证等其它材料）。

（2）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一方在福山区的有效居住证

（户籍为烟台市七区的免于提供）。

（3）租房合同（有效期一年以上）。

（4）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一方在福山区企、事业单位就

业的，提供社会劳动保障部门认可满一年的劳动合同，同时提供

截止到 2022 年 8 月 31 日在福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连续

缴纳养老保险满 1 年且正在缴纳的缴费证明。父母或者其他法定

监护人一方在福山区从事个体经营的，提

供 2021 年 8 月 31 日之前在福山区办理的个体工商营业执照、同

时提供截止到 2022 年 8 月 31 日在该企业连续缴纳 6 个月以上且

正在缴纳的养老保险的缴费证明或年缴税达到 1 万元的证明。三、

学区划分福山区初中、小学招生，按照就近、免试入学的原

则，并综

合考虑学校的分布情况、学校周边居民区生源情况以及学校规模

等方面因素（注：“就近”是相对就近，不是指绝对地理位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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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近）。

学区划分以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或适龄儿童的房产信息为主

要依据，同时参考适龄儿童和法定监护人的户籍所在地。

1.对于在外地完成小学段教育后，申请到福山区初中就读的

学生，根据各初中学校剩余的学位数，由区教体局统一安排就读

学校。

2.提供在福山区租房信息入学的适龄儿童，按照各中小学校

剩余的学位数，由区教体局统一安排就读学校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1.为了保证招生工作的公平、公正，对经审核确认符合要求

的入学证件，一律不得变更替换；对于未在报名截止时间前完成

网上报名的适龄儿童，不予安排就读学校。

2.家长要如实填报入学信息，按要求提供真实证件，如因填报

信息或提供证件不实造成适龄儿童无法就近入学的，后果由家长

承担。对于伪造证件的，一经查实，将依法移交相关执法部门处

理。对于已在外地正式注册学籍的儿童，因家长故意隐瞒并再次

报名入学的，经查实后，将予以清退。

3.各学校、幼儿园要尽到告知责任，将招生的相关政策、要求

及时告知家长，同时要对不会操作报名系统的家长，尽量提供帮

助。对于把握不准的问题，要及时与区教体局教育科沟通，严禁

盲目答复、随意答复。

4.为维护特殊儿童合法权益，家长在为其办理入学报名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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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提供儿童残疾证号、残疾类型等信息，不得隐瞒。5.对报名入

学的军人子女（包括现役军人的子女、烈士子女、

因公牺牲和病故军人的子女），按国家相关政策妥善安置。6.根

据《山东省委办公厅、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为新

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办好十二件实事的通知》（鲁办发

电〔2021〕40 号）精神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子女入

学，结合学生和家长意愿，就近就便安排就读。

7.关于转学报名。拟转入福山区小学、初中就读的适龄儿童，

在 7 月 12 日—7 月 15 日，登录“福山区智慧招生平台（转学）”

进行转学报名并参加核验。无法通过大数据核验的，仍将通过福

山区智慧招生平台“我的消息”发送线下审核时间和地点，家长

需将相关入学证件原件一次性备齐按时参加现场复核。

为方便更多的家长了解福山区的划片招生政策，区教体局将

通过福山区人民政府网站、“福山教育”微信公众号、“爱山东”APP

和“烟台一手通”APP 中“福山区智慧招生平台”等公布福山区中

小学划片招生方案。区教体局义务教育段招生咨询电话，0535-

2136128。

福山区教育和体育局

2022 年 5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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